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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案件涉及都市計畫變更預為逕為分割 

作業程序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14年12月5日北市地測字第1146027739號函發布，並自即日起實施

壹、 目的

目前都市更新案涉及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之案件，都市計畫變更案審定

後，須俟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倘涉及權利變換為權利變換計畫）審議核定

後，始得辦理變更都市計畫及其樁位之公告，公告後地政機關始得依法辦

理不同使用分區土地逕為分割測量及確認登記面積，於此之前實施者僅得

自行試算不同使用分區之面積，並依此面積進行都市更新案之審議，倘事

業計畫或權利變換清冊所載面積與計畫核定發布後地政機關辦理逕為分

割之土地登記面積不一致，將嚴重影響都市更新計畫書之相關內容。為及

早掌握都市計畫變更後之登記面積，避免影響都市更新計畫相關內容，並

統一作業方式以精進都市更新主管機關與地政機關間橫向溝通機制，特訂

定本作業程序。 

貳、 相關法令及規定

一、 都市更新條例

二、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三、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四、 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

五、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所隊辦理逕為分割與登記案件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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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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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作業內容及程序 

一、 受理 

1. 申請人：都市更新案之實施者 

2. 受理機關：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3. 受理期間：自變更都市計畫審定後，至事業計畫（倘涉及權利變換為

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前。 

4. 申請方式：以公文敘明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名及係辦理「都市更新案

件預為逕為分割作業」，向土地開發總隊提出申請。 

5. 受理次數及費用：受理申請以 1 次為限，不另收取費用。 

6. 應備文件： 

（1）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2）都市計畫審定之證明文件 

（3）都市計畫變更圖說 

（4）經都市發展局審定之樁位資料（倘需辦理樁位測釘） 

二、 審查 

1. 受理後應檢視申請人受理期間及應備文件是否符合規定，並依本標準

作業程序貳、相關法令及規定予以審查。 

2. 如有不符應詳列補正事項開立補正通知書，函知申請人自接獲通知書

之日起 15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予以駁

回。 

三、 作業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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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所隊辦理逕為分割與登記案件作業要點第 2

點規定準備並校核相關資料。 

四、 會勘及檢測 

土地開發總隊通知都市發展局並副知申請人現場指告（示）相關都市

計畫樁位、建築線、截角等相關辦理方式或用地範圍，作成會勘紀錄，並

檢測現況（含可靠界址點）及都市計畫樁位或指示建築線，以確認現況、

都市計畫與地籍三者間相對關係。 

五、 涉及疑義 

倘經檢測結果發現與規範不符或疑義時，應協調都市發展局或相關機

關研商可行之方案以辦理查處，俟查處完竣後再續辦預為逕為分割事宜。 

六、 分算面積 

1. 依前開第四點會勘紀錄辦理預為分割作業並計算面積及配賦。 

2. 製作「都市更新案件預為逕為分割面積結果清冊」（如附表 1）。 

3. 製作地籍複製圖，暫編地號應與「都市更新案件預為逕為分割面積結

果清冊」對應且一致。 

4. 依本作業程序貳、相關法令及規定審核成果。 

七、 結案 

經核定後將「都市更新案件預為逕為分割面積結果清冊」及地籍複

製圖函送申請人，倘經疑義查處完竣者一併於公文敘明。 

伍、 本作業程序經簽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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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都市更新案件預為逕為分割面積結果清冊 

都市更新案件預為逕為分割 

面積結果清冊 

土地坐落 逕為分割前 逕為分割後 

○○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土地坐落 逕為分割前 逕為分割後 

○○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